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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2020年底，衡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正式挂牌成立。市委编办核定编制人员92名（暂定控制使用编制数64名），其中支队机关17名，执法大队75名（5个执法大队各15名）。设支队长１名（副处级），专职副书记1名，副支队长3名（均为正科级），副科级领导职数7名，截至2024年12月，在编在岗45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主要用于为保障我支队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2024年度全年支出1028.1万元，按支出性质和经济分类人员经费支出792.96万元，公用支出202.14万元，项目支出32.67万元。
2024年我支队“三公”经费年初预算总额10.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万元。本年我支队严格按照省、市有关精神要求，完善各项制度及相关支出审批手续，厉行节约，从严控制，2024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出10.31万元，其中国内公务接待费0.31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支队文化市场监管专项，全年实际支出33.27万元，其中文化市场监管专项20.27万元，出版发行支出3万元，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0万元。通过专项实施，强化了我市文化市场监管，确保了我市文化市场繁荣、有序、安全、健康发展。
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支队无政府性基金预算及支出情况。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支队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支队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5、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我市文化执法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打造富有尊严的文化执法机关，争做富有尊严的文化执法人员”，以“尚法、担当、团结、奋进”为目标导向，努力克服机构改革带来的影响，按照队伍精神、思路精准、管理精细、业务精通、成绩精彩的工作思路，深入开展市场监管、扫黄打非、创文创卫、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有力促进了全市文旅市场全面发展。
一、筑牢思想根基，夯实队伍建设，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凝聚奋进力量。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推行“党建+执法”“党建+工会”模式，促进了党建工作与其他工作同频共振、互动双赢。扎实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开展“学习提升大讲堂”活动，每月2名同志轮流讲课，既锻炼了队伍，又增长了学识；坚持“一会一课”制度，利用每月工作例会开展集中学习，班子成员、科(队长) 轮流担任“领学人”，营造讲政治、讲大局、讲学习的深厚氛围。
二是拓展交流培训。通过加强执法培训、强化培训师资建设、深化对口交流协作等举措，打造专业、高效的执法队伍。在全省师资选聘中，我市参选的4名执法人员全部入选；在省“扫黄打非”业务宣讲师资选聘中，支队5人入选。今年，支队对标问题短板，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案卷质量大提升”活动，邀请和安排师资深入县市区教学，采取集中授课、现场点评、以案施训、案卷评查、协同办案等形式，推动观念互通、思路互动、技能互学、作风互鉴，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案件办理质量。
二、聚焦关键领域，严格执法监管，保障文旅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一是开展专项行动整治。以开展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为抓手，探索建立了科学的监管机制和工作台账。认真扎实地抓好国、省统一部署的各类专项整治行动，也结合实际，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相关专项行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专项行动中突显工作成果。今年全市共出动检查38433人次，检查经营单位11738家次，责令改正32家次，当场处罚214起，警告247家次，办结案件273起。
二是严守意识形态阵地。积极开展“扫黄打非”专项行动，组织开展了出版物市场整治，会同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重点对大中专院校、出版物经营单位进行检查，立案查处案件9起，其中查办大案3件，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1600余件。强化广电市场检查，查处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宾馆酒店小前端架设、非法解析有线电视信源、非法解析IPTV直播信源等行为，共办理此类违法行为案件2起，拆除没收违规设备设施30余套。网络文化市场加强了政治性有害信息、意识形态不良信息等网络文化产品内容监管，检查网络经营单位270余家次，责令改正9家次，办理网络销售侵权案件4起，交办线索指导县市区办理网络案件10起。
三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加强网吧、娱乐场所日常巡查和随机抽查，组织开展了“护苗”“利剑护蕾”等专项行动，集中清理中小学校园周边文化市场环境、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网上涉未成年人不良信息，坚持对涉未成年人案件“零容忍”。共查处娱乐场所、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身份信息等违法案件9起。
三、坚持执法为民，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提升城市形象和群众满意度。
一是助力优化旅游环境。今年，湖南省第三届旅游发展大会在衡阳举办，支队加大旅游市场检查力度，严查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不合理低价游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组织开展旅游市场秩序整治百日行动、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等行动，持续开展文旅领域顽瘴痼疾综合治理工作，推进“游客满意在湖南”行动计划，办理3起旅游市场案件，积极维护衡阳优秀旅游城市形象。
二是打造服务型执法队伍。召开全市旅游行业、电影放映行业、高危场所行业、全市大中专院校教材教辅等行业监管工作会，分行业开设普法课堂，提升文旅从业人员法律意识，帮助企业规避因不懂法而违法的风险。坚持管罚结合，执法与服务并重，在日常执法的同时，注重对企业进行正确引导，做到边普法、边执法，将更多柔性措施、便民服务措施融入执法工作中。
三是妥善处置举报投诉。因我市12345热线投诉办理任务调整，今年支队举报投诉的数量较去年增加83起，且以消费维权居多，支队以群众诉求为出发点，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第一时间耐心答疑解问，及时提供准确的法规条文，做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依法依规高效高质处理举报投诉。全年共办结群众举报投诉301起，其中调解各类旅游纠纷70余起，实现办结率和满意率两个100%。
四、紧盯重点环节，深入隐患排查，全力维护文旅市场安全稳定。
切实强化“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理念，自觉讲大局、讲担当，立足“事前预防”，把安全生产整治排查列入全过程、全时段的重点工作，突出重点区域、重点单位、重要环节，坚持问题导向，严肃认真，不打折扣。今年来，下发文旅市场《安全工作提示》共11期，督促提醒经营业主提高安全防控意识，及时发现和整改安全隐患，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全省旅发大会圆满召开提供了稳定的市场环境。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资金管理不规范，是因为我支队未严格按照财政相关法规与制度，把管理制度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价结合起来。未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未严格财务审核。
六、下一步改进措施  
1、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按照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相关规定，结合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科学合理编制本年度预算草案，避免预算支出与实际执行出现较大偏差。
2、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继续加强我支队财务管理，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财务行为，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支、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3、完善资产管理，抓好“三公”经费控制。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市相关规定，加强我支队“三公”经费等公务支出管理，加强经费审批和控制，规定支出标准与范围，并严格执行。严格按照《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及时登记、更新台账，加强资产卡片管理，年终对各类实物资产全面盘点，确保账账、账实相符。
    4、加强财务人员学习培训。加强相关制度的学习培训，规范我支队预算收支核算，严格执行预算，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切实提高我支队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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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支出概况
2024年度我支队文化市场监管专项，全年实际支出32.27万元，通过专项实施，强化了我市文化市场监管，确保了我市文化市场繁荣、有序、安全、健康发展。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为加强专项资金管理，规范资金运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我支队严格按照财政相关法规与制度，制定支队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把专项资金的使用、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价结合起来，专款专用，确保了专项实施的资金需要。
三、项目支出组织实施情况
截止年底，全市（含县市区）共出动检查38433人次，检查经营单位11738家次，责令改正32家次，当场处罚214起，警告247家次，办结案件273起。

四、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通过加强执法培训、强化培训师资建设、深化对口交流协作等举措，打造专业、高效的执法队伍。在全省师资选聘中，我市参选的4名执法人员全部入选；在省“扫黄打非”业务宣讲师资选聘中，支队5人入选。今年，支队对标问题短板，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案卷质量大提升”活动，邀请和安排师资深入县市区教学，采取集中授课、现场点评、以案施训、案卷评查、协同办案等形式，推动观念互通、思路互动、技能互学、作风互鉴，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案件办理质量。
五、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暂无
六、有关建议
暂无建议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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